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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署 公 告  

 

2012 年 中 秋 節 活 動 期 間 實 施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 

 

現 公 布 當 局 將 在 2012 年 中 秋 節 期 間 於 各 區 實 施 下 列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

排 ：  

 

I.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 

 

A. 港 島 區  

 

(1) 為 配 合 大 坑 火 龍 盛 會 活 動 而 在 該 區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(a) 道 路 封 閉 (圖 一 ) 

 

下 列 街 道 於 2012 年 9 月 29 日、30 日 及 10 月 1 日 每 日 由 晚 上 6 時 至

晚 上 11 時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︰  

 

(i) 蓮 花 宮 西 街 ﹔  

(ii) 蓮 花 街 ﹔  

(iii) 浣 紗 街 ﹔  

(iv) 安 庶 庇 街 ﹔  

(v) 布 朗 街 ﹔  

(vi) 華 倫 街 ﹔  

(vii) 重 士 街 ﹔  

(viii) 禮 賢 街 ﹔  

(ix) 書 館 街 ﹔  

(x) 京 街 ﹔  

(xi) 施 弼 街 ﹔ 及  

(xii) 新 村 街 。  

 

(b) 交 通 改 道  

 

(i) 沿 銅 鑼 灣 道 西 行 的 車 輛 將 禁 止 左 轉 入 浣 紗 街 ；  

(ii) 沿 銅 鑼 灣 道 東 行 的 車 輛 將 禁 止 右 轉 入 浣 紗 街 ； 及  

(iii) 沿 銅 鑼 灣 徑 的 車 輛 將 禁 止 左 轉 入 銅 鑼 灣 道 東 行 (前 往 大 坑 坊

眾 福 利 會 及 中 華 遊 樂 會 的 車 輛 除 外 )。  

 

(c) 暫 停 使 用 停 車 位  
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13/tdn-mid-autumn%202012_figure_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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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於 下 列 道 路 /街 道 的 路 旁 停 車 位 、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車 位 (包 括 傷 殘

人 士 專 用 車 位 )及 電 單 車 停 車 位 將 於 2012 年 9 月 29 日 、 30 日 及 10

月 1 日 每 日 由 下 午 4 時 至 晚 上 11 時 暫 停 使 用 ﹕  

 

(i) 蓮 花 宮 西 街 ﹔  

(ii) 蓮 花 街 ﹔  

(iii) 浣 紗 街 ﹔  

(iv) 安 庶 庇 街 ﹔  

(v) 布 朗 街 ﹔  

(vi) 華 倫 街 ﹔  

(vii) 重 士 街 ﹔  

(viii) 禮 賢 街 ﹔  

(ix) 書 館 街 ﹔  

(x) 京 街 ﹔  

(xi) 施 弼 街 ﹔  

(xii) 新 村 街 ﹔ 及  

(xiii) 銅 鑼 灣 道 。  

 

(d) 暫 停 使 用 的 士 站  

 

位 於 銅 鑼 灣 道 90-96 號 門 外 之 的 士 站 將 於 2012 年 9 月 29 日 、 30 日

及 10 月 1 日 每 日 下 午 5 時 至 晚 上 11 時 暫 停 使 用 。  

 

(2) 於 銅 鑼 灣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(圖 二 ) 

 

(a) 道 路 封 閉 及 行 人 專 區  

 

 在 下 列 時 段 ：  

 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中 午 12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； 及  

  2012 年 10 月 1 日 及 2 日 中 午 12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 

 

下 列 道 路 將 會 封 閉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，以 設 立 部 份 時 段 行 人 專 區： 

 

(i) 景 隆 街 以 東 的 駱 克 道 ；  

(ii) 東 角 道 ； 及  

(iii) 百 德 新 街 以 西 的 記 利 佐 治 街 。  

 

(b) 道 路 封 閉 及 交 通 改 道  
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13/tdn-mid-autumn%202012_figure_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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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下 列 時 段 ：  

  由 2012 年 9 月 29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(因 應 人 潮 情 況 )； 

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； 及  

  2012 年 10 月 1 日 及 2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 

 

下 列 道 路 將 會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：  

 

(i) 糖 街 ；  

(ii) 介 乎 京 士 頓 街 與 記 利 佐 治 街 之 間 的 百 德 新 街 ；   

(ii i) 介 乎 銅 鑼 灣 行 車 天 橋 與 高 士 威 道 之 間 的 告 士 打 道 南 行 ；  

(iv) 介 乎 大 坑 道 天 橋 下 掉 頭 路 與 京 士 頓 街 之 間 的 告 士 打 道 北 行 (沿

大 坑 道 天 橋 北 行 前 往 告 士 打 道 的 車 輛 除 外 )；  

(v) 介 乎 告 士 打 道 與 百 德 新 街 之 間 的 京 士 頓 街 西 行 ；  

(vi) 百 德 新 街 以 東 的 記 利 佐 治 街 ； 及  

(vii) 興 發 街 將 因 應 人 潮 情 況 作 間 歇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專 營

巴 士 或 專 綫 小 巴 除 外 )。  

 

在 上 述 封 路 期 間 ， 以 下 的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將 會 實 施 ：  

 

(i) 沿 銅 鑼 灣 行 車 天 橋 的 車 輛 須 右 轉 往 告 士 打 道 西 行 ；  

(ii) 沿 百 德 新 街 南 行 的 車 輛 須 左 轉 入 京 士 頓 街 東 行 ；  

(iii) 沿 加 寧 街 的 車 輛 將 不 准 右 轉 入 京 士 頓 街 西 行 ； 及  

(iv) 沿 告 士 打 道 北 行 及 大 坑 道 天 橋 北 行 的 車 輛 將 不 准 左 轉 入 京 士

頓 街 西 行 。  

 

如 有 需 要 ， 下 列 道 路 可 能 會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：  

 

(i) 加 寧 街 ；  

(ii) 介 乎 百 德 新 街 與 告 士 打 道 北 行 之 間 的 京 士 頓 街 東 行 ； 及  

(iii) 介 乎 京 士 頓 街 與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路 之 間 的 百 德 新 街 。  

 

(c) 暫 停 使 用 停 車 場 及 停 車 位  

 

(i) 在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 午 5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，興 發 街 公 眾 停

車 場 內 的 所 有 停 車 位 (傷 殘 人 士 專 用 車 位 及 電 單 車 停 車 位 除 外 )

將 會 暫 停 使 用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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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 i) 車 輛 會 因 下 列 封 路 措 施 實 期 間 施 而 被 限 制 進 出 位 於 記 利 佐 治

街 的 停 車 場 ﹕  

 

  2012 年 9 月 29 日 及 10 月 1 日 及 2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

59 分 ； 及  

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。  

 

(ii i) 在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 午 5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，銅 鑼 灣 道 的 所

有 停 車 位 將 會 暫 停 使 用 。  

 

 (d) 暫 停 使 用 的 士 站  

 

 百 德 新 街 近 記 利 佐 治 街 及 電 氣 道 近 栢 景 臺 之 的 士 站 將 在 下 列 時 段

暫 停 使 用 ：  

 

  2012 年 9 月 29 日 及 10 月 1 日 及 2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；

及  

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。  

 

(e) 暫 停 使 用 公 共 小 巴 站  

 

 糖 街 的 公 共 小 巴 站 及 百 德 新 街 的 專 綫 小 巴 站 將 在 下 列 時 段 暫 停 使

用 ：   

  2012 年 9 月 27 至 29 日 每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(因 應 交

通 情 況 )；  

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； 及  

  2012 年 10 月 1 日 及 2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。  

 

(f) 學 車 人 士 禁 區  

 

 在 下 列 時 段 ：  

  2012 年 9 月 29 日 及 10 月 1 日 及 2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；

及  

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。  

 

學 車 人 士 將 禁 止 進 入 下 列 道 路 ：  

 

(i) 禮 頓 道 東 行 ；  

(ii) 天 樂 里 ；  



運輸署公告-中秋節 2012 (5/22) 

( i i i) 銅 鑼 灣 道 ；   

(iv) 興 發 街 ；  

(v) 介 乎 永 興 街 與 帆 船 街 之 間 的 電 氣 道 ；  

(vi) 摩 理 臣 山 道 北 行 ；  

(vii) 馬 師 道 以 東 的 軒 尼 詩 道 ；  

(viii) 介 乎 炮 台 山 道 與 高 士 威 道 之 間 的 天 后 廟 道 ； 及  

(ix) 高 士 威 道 。  

 

(3) 於 山 頂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下 午 4 時 30 分 至 晚 上 11 時 及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

午 4 時 30 分 至 翌 日 凌 晨 2 時 30 分，下 列 封 路 及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將 會 實 施： 

 

(a) 山 頂 廣 場 外 之 山 頂 道 北 行 將 會 封 閉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

用 的 車 輛 或 持 有 許 可 證 的 車 輛 除 外 )，車 輛 須 改 經 山 頂 廣 場 停 車 場 入

口 旁 的 支 路 ， 前 往 山 頂 道 南 行 行 車 道 ；  

 

(b) 盧 吉 道、夏 力 道 及 柯 士 甸 山 道 將 會 封 閉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

民 使 用 的 車 輛 或 持 有 許 可 證 的 車 輛 除 外 )； 及  

 

(c) 位 於 山 頂 花 園 柯 士 甸 山 道 所 有 路 旁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車 位 及 電 單 車 停

車 位 將 暫 停 使 用 。  

 

 

(4) 於 花 園 道 纜 車 站 外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下 午 4 時 30 分 至 晚 上 11 時 ， 及 2012 年 9 月 30 日

下 午 4 時 30 分 至 翌 日 凌 晨 2 時 30 分 ， 下 列 封 路 及 交 通 安 排 將 會 實 施 ：  

 

(a) 花 園 道 山 頂 纜 車 站 外 的 支 路 (即 由 花 園 道 前 往 世 界 自 然 基 金 會 的 支

路 )將 會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專 營 巴 士 及 的 士 除 外 ， 私 家 巴 士

及 旅 遊 巴 可 使 用 於 美 利 大 厦 及 花 旗 銀 行 大 厦 之 間 的 未 命 名 通 道 )；  

 

(b) 位 於 花 園 道 纜 車 站 外 支 路 的 的 士 站 將 會 臨 時 遷 往 位 於 花 園 道 的 停 車

灣 。 臨 時 的 士 落 客 點 將 設 於 花 園 道 纜 車 站 對 面 的 支 路 。  

 

上 述 支 路 的 停 車 收 費 錶 車 位、 電 單 車 停 車 位 及 傷 殘 人 士 專 用 車 位， 將 於

2012 年 9 月 29 日 下 午 3 時 至 晚 上 11 時 30 分 ， 及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

午 3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2 時 30 分 暫 停 使 用 。  



運輸署公告-中秋節 2012 (6/22) 

 

(5) 於 淺 水 灣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(a) 在 2012 年 9 月 28 日 至 10 月 2 日，因 應 人 潮 及 交 通 情 況，下 列 封 路

及 交 通 安 排 可 能 實 施 ：  

 

(i) 禁 止 公 共 小 巴 由 淺 水 灣 道 進 入 海 灘 道 ； 及  

(ii) 如 南 灣 道 的 停 車 場 額 滿 ， 封 閉 南 灣 徑 以 南 的 南 灣 道 ， 禁 止 所 有

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 及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除 外 )。  

 

(b) 在 2012 年 9 月 28 日 至 10 月 2 日，因 應 人 潮 及 交 通 情 況，下 列 交 通

改 道 措 施 可 能 實 施 ：  

 

(i) 禁 止 所 有 沿 淺 水 灣 道 東 行 的 車 輛 在 其 與 南 灣 道 交 界 處 掉 頭 ；   

(ii) 如 影 灣 園 停 車 場 額 滿 ， 禁 止 所 有 沿 淺 水 灣 道 的 車 輛 在 該 停 車 場

外 等 候 ； 及  

(iii) 如 南 灣 道 的 停 車 場 額 滿 ， 所 有 沿 海 灘 道 的 車 輛 須 改 經 南 灣 道 北

行 離 開 該 區 (駛 往 南 灣 道 住 宅 大 廈 的 車 輛 除 外 )。  

 

(c)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至 10 月 1 日 每 日 下 午 4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6 時，以

及 2012 年 10 月 2 日 下 午 4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， 下 列 設 施 將 暫 停

使 用 ：  

 

(i) 淺 水 灣 道 影 灣 園 對 面 之 的 士 站 ；   

(ii) 位 於 香 島 道 所 有 路 旁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車 位 及 電 單 車 停 車 位 (傷

殘 人 士 專 用 車 位 除 外 )； 及  

(iii) 位 於 海 灘 道 所 有 路 旁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車 位 及 電 單 車 停 車 位 。  

 

(6) 於 石 澳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(a)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下 午 3 時 至 2012 年 10 月 1 日 晚 上 7 時 ， 15 個

位 於 石 澳 海 灘 公 眾 停 車 場 的 停 車 位 (有 蓋 行 人 道 旁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旁 )

將 暫 停 使 用 。  

 

(b)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至 10 月 1 日，因 應 人 潮 及 交 通 情 況，下 列 封 路

措 施 可 能 實 施 ：  

 

(i) 封 閉 通 往 石 澳 山 仔 的 道 路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

車 輛 除 外 )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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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) 當 石 澳 及 大 浪 灣 的 停 車 場 額 滿 ， 封 閉 通 往 有 關 停 車 場 的 道 路 ，

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 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 及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除

外 )。  

 

(7) 於 赤 柱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至 10 月 2 日，因 應 人 潮 及 交 通 情 況，可 能 封 閉 赤 柱

灘 道 及 黃 麻 角 徑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 及 公 共 交 通 工

具 除 外 )。  

 

B. 新 界 區  

 

(1) 於 屯 門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(a) 道 路 封 閉  

 

下 列 路 段 於 2012 年 9 月 29 日 、 30 日 、 10 月 1 日 及 2 日 每 日 由 下 午

5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5 時 將 會 間 歇 性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 入 ， 警 方 車

輛 及 現 場 警 務 人 員 許 可 的 車 輛 除 外 ︰  

(i) 黃 金 泳 灘 徑 ；  

(ii) 通 往 舊 咖 啡 灣 泳 灘 的 公 眾 停 車 場 的 未 命 名 通 道 ；  

(iii) 介 乎 青 山 公 路 與 嘉 多 利 灣 泳 灘 的 公 眾 停 車 場 的 入 口 之 間 的 一

段 青 茵 街 ； 及  

(iv) 通 往 蝴 蝶 灣 泳 灘 的 公 眾 停 車 場 的 未 命 名 通 道 。  

  

 (b) 交 通 安 排  

 

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、 30 日 、 10 月 1 日 及 2 日 下 午 5 時 至 翌 日 上 午

5 時 ， 公 共 小 巴 將 暫 准 駛 入 介 乎 屯 興 路 與 小 欖 交 匯 處 之 間 的 屯 門 公

路 。  

 

(2) 於 荃 灣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 (a) 大 帽 山 道  

  

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、30 日、10 月 1 日，每 日 下 午 5 時 至 翌 日 凌 晨

3 時 ， 大 帽 山 道 由 其 與 荃 錦 公 路 交 界 處 以 西 的 路 段 將 會 封 閉 ， 禁 止

所 有 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 及 緊 急 服 務 車 輛 除 外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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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城 門 道  

  

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30 日 及 10 月 1 日，每 日 下 午 5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

時 ， 城 門 道 由 其 與 和 宜 合 道 交 界 處 以 北 的 路 段 將 會 封 閉 ， 禁 止 所 有

車 輛 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 及 緊 急 服 務 車 輛 除 外 )。 因 應 交 通 情

況 ， 的 士 及 專 綫 小 巴 可 能 獲 准 駛 入 該 路 段 。  

 

(3) 於 馬 鞍 山 實 施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

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、30 日、10 月 1 日 及 2 日，每 日 下 午 5 時 至 翌 日 凌

晨 3 時 ， 因 應 人 潮 及 交 通 情 況 ， 可 能 實 施 下 列 封 路 措 施 ：  

 

(a) 馬 鞍 山 村 路  

 

馬 鞍 山 村 路 由 其 小 型 掉 頭 處 以 南 的 路 段 將 會 封 閉 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進

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 及 緊 急 服 務 車 輛 除 外 )； 及  

 

(b) 落 禾 沙 里  

 

落 禾 沙 里 由 其 與 西 沙 路 交 界 處 以 北 的 路 段 將 會 封 閉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

進 入 (當 地 居 民 使 用 的 車 輛、返 回 落 禾 沙 里 旁 停 車 場 的 貨 車 及 緊 急 服

務 車 輛 除 外 )。  

 

C. 移 走 非 法 停 泊 的 車 輛  

 

 在 實 施 上 述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的 地 區 內，違 例 停 泊 的 車 輛 或 會 被 警 方 拖 走 或

票 控 ， 而 毋 須 事 前 通 知 。  

 

D. 執 行 措 施  

 

 警 方 將 因 應 各 區 當 時 的 交 通 及 人 潮 情 況 ， 調 整 上 述 封 路 及 交 通 改 道 措

施 。  

 

II.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的 安 排  

 

(1) 港 鐵 服 務  

 

(a) 港 島 綫、荃 灣 綫、觀 塘 綫、將 軍 澳 綫、東 涌 綫、東 鐵 綫 (只 限 紅 磡 站

至 上 水 站 )、 西 鐵 綫 及 馬 鞍 山 綫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通 宵 行 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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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屯 門 區 輕 鐵 第 507、 614P 及 615P 號 路 綫 及 天 水 圍 區 輕 鐵 第 705 及

706 號 路 綫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通 宵 行 駛 。  

 

(c) 2012 年 9 月 30 日 由 屯 門 碼 頭 開 出 的 第 506 號 路 綫 接 駁 巴 士 延 長 服

務 至 翌 日 凌 晨 2 時，而 第 K51 號 及 K52 號 路 綫 接 駁 巴 士 延 長 服 務 至

翌 日 凌 晨 1 時 。  

 

(2) 山 頂 纜 車 服 務  

 

山 頂 纜 車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翌 日 凌 晨 1 時 ， 並 因 應 乘

客 需 求 而 調 整 班 次 。  

 

(3) 電 車 服 務  

 

電 車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 ， 及 於 2012 年 9

月 30 日 及 10 月 1 日 ，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加 強 服 務 。  

 

(4)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 

 

A. 香 港 區  

 

(a) 遷 移 天 后 、 花 園 道 及 石 澳 巴 士 總 站  

 

(i) 在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，天 后 站 公 共 運 輸

交 匯 處 將 會 封 閉 ， 原 有 的 巴 士 路 綫 改 動 如 下 ：  

 

 隧 巴 第 914 及 九 巴 第 968號 路 綫 改 以 銅 鑼 灣 道 ( 皇 仁 書 院 對

面 )為 總 站。該 等 路 綫 往 銅 鑼 灣 方 向 將 改 經 高 士 威 道、銀 幕

街 、 琉 璃 街 、 英 皇 道 及 銅 鑼 灣 道 ； 由 銅 鑼 灣 開 出 的 路 綫 改

經 銅 鑼 灣 道 及 摩 頓 台 ， 然 後 恢 復 行 走 原 有 路 綫 。 該 等 路 綫

位 於 高 士 威 道 (中 央 圖 書 館 外 )的 中 途 站 將 會 取 消 ， 臨 時 站

設 於 銅 鑼 灣 道 及 摩 頓 台 ；  

 新 巴 第 15B號 及 城 巴 第 E11號 改 以 高 士 威 道 (皇 仁 書 院 外 )為

總 站 ； 及  

 往 寶 馬 山 的 新 巴 第 25號 路 綫 ， 將 沿 英 皇 道 東 行 行 駛 ， 不 停

天 后 站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。  

 

(ii)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下 午 3 時 至 2012 年 10 月 1 日 晚 上 7 時 ， 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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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道 巴 士 總 站 將 會 暫 停 使 用 ， 新 巴 第 9 及 N9 號 路 綫 改 以 石 澳 沙

灘 公 眾 停 車 場 為 總 站 。  

 

(ii i) 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下 午 4 時 30 分 至 晚 上 11 時 ， 及 2012 年 9

月 30 日 下 午 6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2 時 30 分 ， 新 巴 第 15C 及 N15C 號

線 於 花 園 道 纜 車 站 外 的 巴 士 站 將 會 臨 時 向 南 遷 移 約 40 米 。  

 

(b) 巴 士 站 安 排  

 

(i) 銅 鑼 灣 區  

 

在 2012 年 9 月 27 日 上 午 10 時 至 10 月 3 日 上 午 10 時，位 於 高 士

威 道 東 行 (介 乎 維 多 利 亞 公 園 正 門 與 興 發 街 之 間 )的 巴 士 站 將 分

成 7 組 如 下 ：  

 

 往 柴 灣 及 小 西 灣 ﹕ 巴 士 路 線 8、 8P、 8X、 81、 N8、 N8P及

N8X；  

 往 北 角 ﹕ 巴 士 路 線 5、 5X、 10、 15B、 19、 23、 25、 25C、

38、 42、 63、 65、 A11、 E11、 E11S及 R11；   

 往 筲 箕 灣 ﹕ 巴 士 路 線 2X、 802；  

 往 筲 箕 灣 ﹕ 巴 士 路 線 2、 2A、 77及 N72；  

 往 新 界 ﹕ 巴 士 路 線 307、680、680X、681X、681P及 N680； 

 往 九 龍 ﹕ 巴 士 路 線 601、601P、619、621、671、690、692、

N601、N619及 N691；往 北 角、筲 箕 灣 ﹕ 112、116、N122；

及  

 往 銅 鑼 灣 、 北 角 、 筲 箕 灣 、 小 西 灣 ﹕ 巴 士 路 線 23S、 N38、

914、 914P、 914X、 948、 948P、 948X、 102、 106、 110；

往 九 龍 及 新 界 ﹕ 103、 170、 N170。  

 

(i i) 南 區  

 

i) 2012 年 9 月 29 日 至 10 月 1 日 每 日 下 午 4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6 時，

及 2012 年 10 月 2 日 下 午 4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﹕  

 

1. 香 島 道 西 行 (高 爾 夫 球 場 對 面 )的 巴 士 站，包 括 第 6A、6X、65、

73、 260、 973、 N6X、 N65 及 N73 號 路 線 ， 向 西 面 遷 移 約 15

米 及 分 成 兩 組 如 下 ：  

 

 往 中 環 巴 士 路 線  6A、 6X、 260及 N6X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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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其 他 巴 士 路 線  65、 73、 973及 N73。  

 

2. 淺 水 灣 道 (近 淺 水 灣 海 灘 )往 中 環 方 向 的 巴 士 站 ， 包 括 第 6, 6A, 

6X, 63, 65, 73, 260, 973, N6X 及 N73 路 線 ， 以 及 專 線 小 巴 /居 民

巴 士 路 線 將 分 成 5 組 如 下 ：  

 

 經 香 港 仔 隧 道 往 中 環 巴 士 路 線 6A、 6X、 260及 N6X﹔  

 經 司 徒 拔 道 往 中 環 巴 士 路 線 6﹔  

 經 香 港 仔 巴 士 路 線 73、 973 及 N73﹔  

 往 銅 鑼 灣 及 北 角 巴 士 路 線 63 及 65﹔ 及  

 專 線 小 巴 40 及 52 號 及 居 民 巴 士 HR44 號 。  

 

3. 取 消 淺 水 灣 道 在 其 與 南 灣 道 的 交 界 處 後 （ 淺 水 灣 別 墅 外 ） 往

中 環 方 向 的 巴 士 站 ， 受 影 響 路 線 包 括 ： 第 6、 6A、 6X、 63、

65、 73、 260、 973、 N6X 及 N73 號 路 線 。  

 

ii) 薄 扶 林 道 薄 扶 林 村 巴 士 站 (南 行 )將 會 由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

午 5 時 30 分 至 晚 上 10 時 15 分 封 閉 。  

 

iii) 薄 扶 林 道 余 振 強 第 二 紀 念 中 學 巴 士 站 (北 行 )將 會 由 2012 年 9

月 30 日 晚 上 10 時 至 晚 上 11 時 30 分 臨 時 封 閉 。  

 

(c) 巴 士 改 道  

 

(i) 新 巴 第 2 及 19 號 路 綫 及 隧 巴 第 102、 106、 110 及 307 號 路 綫 在 銅

鑼 灣 將 改 道 如 下 ：  

 

在 2012 年 9 月 29 日 晚 上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59 分 (因 應 人 潮 及 交 通

情 況 )及 2012 年 9 月 30 日 至 10 月 2 日 每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

時 ：  

 

1. 往 東 區 方 向 的 新 巴 第 2 號 路 綫 、 隧 巴 第 102 、 106 及 110 號 路

綫 ， 改 經 維 園 道 及 永 興 街 ， 而 不 經 告 士 打 道 及 高 士 威 道 。 該 等

路 綫 位 於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路 、 高 士 威 道 及 英 皇 道 近 銀 幕 街 的 巴

士 站 將 暫 停 使 用。臨 時 巴 士 站 設 於 銅 鑼 灣 避 風 塘 及 永 興 街 21號。 

 

2. 往 東 區 方 向 的 新 巴 路 綫 第 19號 路 綫 改 經 禮 頓 道 、 邊 寧 頓 街 、

怡 和 街 及 高 士 威 道 。 該 路 綫 設 於 告 士 打 道 的 巴 士 站 將 暫 停 使

用 。 臨 時 巴 士 站 設 於 禮 頓 道 91號 外 及 邊 寧 頓 街 19號 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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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往 大 埔 方 向 的 隧 巴 第 307號 路 綫 改 經 告 士 打 道 輔 助 道 路 、 波

斯 富 街 、 軒 尼 詩 道 、 怡 和 街 及 高 士 威 道 。 臨 時 巴 士 站 設 於 高 士

威 道 東 行 。  

 

(ii) 新 巴 第 N8P 號 路 綫 (往 小 西 灣 )加 停 筲 箕 灣  

 

在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35 分 至 上 午 5 時 20 分，新 巴 第 N8P

號 路 綫 往 小 西 灣 方 向 改 經 東 喜 道 後 恢 復 行 走 於 東 區 走 廊 原 有 路

綫 ， 並 加 停 東 喜 道 近 愛 禮 街 之 巴 士 站 。  

 

(ii i) 新 巴 第 9 號 路 線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6 時 後 將 不 行 經 鶴 咀 道。

新 巴 將 安 排 特 別 班 次 行 經 鶴 咀 道 。  

 

 

(d)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 

 

下 列 路 綫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， 將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如 下 ：  

 

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延 長 服 務 後 最 後 班 次 開 出 時 間  

 

城 巴 6X 中 環 (交 易 廣 場 )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11 時 55 分  

 赤 柱 監 獄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11 時 42 分  

 

(e) 山 頂 特 別 巴 士 服 務  

 

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服 務 時 間  

 

新 巴 N15 中 環 (交 易 廣 場 ) 

 

山 頂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30 分 至

上 午 6 時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15 分 至

上 午 6 時 30 分  

 

(f) 南 區 海 灘 的 特 別 巴 士 服 務  

 

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服 務 時 間  

 

新 巴  N9 筲 箕 灣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10 分 至

上 午 5 時 50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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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服 務 時 間  

 

 石 澳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38 分 至

上 午 5 時 50 分  

   

城 巴 N6X 赤 柱 監 獄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10 分 至

上 午 2 時 30 分  

   

城 巴 N73 赤 柱 監 獄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05 分 至

凌 晨 1 時 25 分  

 

(g) 港 島 區 其 他 特 別 通 宵 巴 士 服 務  

 

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服 務 時 間  

 

新 巴 N15C 中 環 (中 環 碼 頭 )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11 時 50 分 至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 

 花 園 道 纜 車 總 站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05 分 至

凌 晨 1 時 15 分  

   

新 巴 23S 高 士 威 道 (中 央 圖

書 館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15 分 至

凌 晨 1 時 15 分  

   

新 巴 N38 高 士 威 道 (中 央 圖

書 館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50 分 至

凌 晨 2 時  

   

九 巴 及  

新 巴 N601 

金 鐘 (德 立 街 )往 寶

達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15 分 至

凌 晨 零 時 45 分  

   

城 巴 N5X 銅 鑼 灣 (威 非 路 道 )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12 分 至

凌 晨 2 時  

   

城 巴 72S 銅 鑼 灣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45 分 至

凌 晨 1 時 20 分  

   

城 巴 N95C 海 怡 半 島 － 置 富 花

園 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20 分 至

凌 晨 1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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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服 務 時 間  

 

城 巴 N96 銅 鑼 灣  

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45 分 至

凌 晨 1 時 20 分  

   

城 巴 N98 香 港 仔 (成 都 道 )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10 分 至

凌 晨 1 時 55 分  

 利 東 邨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55 分 至

凌 晨 1 時 40 分  

   

城 巴 N592 銅 鑼 灣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47 分 至

凌 晨 2 時  

 

(h) 加 強 巴 士 服 務  

 

新 巴 第 2A、 2X、 8、 9、 14、 15、 N8 及 N8P 號 路 綫 、 城 巴 第 6、 6X、

73、 260 及 N8X 號 路 綫 ， 及 過 海 隧 巴 第 102、 118、 170、 601、 619、

680、962、 969、 973、 N11、N21、N170、 N171、 N182、N619、N680、

N962 及 N969 號 路 綫 ， 會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加 強 服 務 。  

 

B. 九 龍 及 新 界  

 

(a)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 

 

下 列 九 巴 路 綫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如 下 ：  

 

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61M 荔 景 北  

友 愛 (南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30 分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30 分  

   

75K 大 美 督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 

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15 分  

   

88M 九 龍 塘 (沙 福 道 )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55 分  

 顯 徑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25 分  

   

91 港 鐵 鑽 石 山 站 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11 時  

 清 水 灣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1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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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開 出 總 站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   

96R 港 鐵 鑽 石 山 站  由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 午 6 時 20 分

至 晚 上 10 時  

 黃 石 碼 頭  由 2012 年 9 月 30 日 下 午 7 時 30 分

至 晚 上 11 時 10 分  

   

283 沙 田 市 中 心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 晨 零 時 30 分  

   

N260 屯 門 碼 頭   

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頭 班 車 提 前 於 2012

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11 時 45 分 開 出  

   

N269 天 慈 邨  2012 年 10 月 1 日 頭 班 車 提 前 於 2012

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11 時 45 分 開 出  

 

(b) 加 強 巴 士 服 務  

 

城 巴 第 N21 號 路 綫 會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加 強 服 務 。  

 

(5) 專 綫 小 巴 服 務  

 

A. 港 島  

 

(a) 以 下 港 島 專 綫 小 巴 服 務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如 下： 

 

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 

16X 港 鐵 柴 灣 站 -赤 柱

泳 灘 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 

$10.0 

(午 夜 後 ) 

    

39M 港 鐵 天 后 站 -漁 安

苑 (鴨 脷 洲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6 時 10 分  

$8.5 

(午 夜 後 ) 

    

43M 

 

峰 華 邨 -港 鐵 柴 灣

站  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3 時  

$3.0 

 

    



運輸署公告-中秋節 2012 (16/22) 

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 

47M 

 

港 鐵 柴 灣 站 -小 西

灣 第 三 期  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3 時  

$3.5 

 

    

52 香 港 仔 (石 排 灣 )-

赤 柱 監 獄  

往 赤 柱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4 時 50 分  

往 香 港 仔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15 分  

$10.0 

(延 長 服 務 時 段 ) 

(由 香 港 仔 至 淺 水 灣  

分 段 收 費 $8.0) 

 

 

(b) 暫 停 使 用 專 綫 小 巴 站 及 改 道  

 

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凌 晨 3 時，因 應 封 閉 天 后 站 公 共 運

輸 交 匯 處 ， 原 有 小 巴 路 綫 改 動 如 下 ：  

 

(i) 專 綫 小 巴 第 39M 號 路 綫 將 改 為 循 環 綫 ， 不 經 天 后 站 公 共 運 輸 交

匯 處 ； 及  

(ii) 專 綫 小 巴 第 49M 號 路 綫 往 寶 馬 山 方 向 ， 不 經 興 發 街 、 天 后 站 公

共 運 輸 交 匯 處 、 英 皇 道 、 銀 幕 街 及 琉 璃 街 。  

 

在 百 德 新 街 近 京 士 頓 街 的 專 綫 小 巴 站 暫 停 使 用 期 間 ， 往 銅 鑼 灣 方 向

專 綫 小 巴 第 25 號 路 綫 改 經 大 坑 道 、 銅 鑼 灣 道 、 摩 頓 臺 、 高 士 威 道 、

銅 鑼 灣 道 及 大 坑 道 。  

 

B. 九 龍  

 

 以 下 九 龍 專 綫 小 巴 服 務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如 下 ：  

 

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16 扎 山 道 -坪 石 邨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3 時 30 分  

$3.5 

(不 設 分 段 收 費 ) 

    

16A 豐 盛 街 -坪 石 邨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3 時 30 分  

$3.5 

(不 設 分 段 收 費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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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    

18M 黃 大 仙 -慈 雲 山

(北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上 午 3 時  

$4.2 

    

19M 鑽 石 山 站 公 共

運 輸 交 匯 處 -慈

雲 山 (沙 田 坳

邨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上 午 3 時  

$4.8 

 

    

37M 港 鐵 黃 大 仙 站 -

慈 民 邨 (循 環

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上 午 5 時  

$3.3 

    

38M 竹 園 (北 )邨 - 

港 鐵 黃 大 仙 站

(沙 田 坳 道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3 時  

$4.0 

    

39M 樂 富 -東 頭 (循

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零 時 08 分  

$3.0 

    

43M 大 角 咀 (櫻 桃

街 )-港 鐵 油 麻

地 站 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3 時  

$3.0 

    

51M 麗 晶 花 園 -港 鐵

九 龍 灣 站 (循 環

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2.5 

    

53M 港 鐵 樂 富 站 -天

馬 苑 (金 竹

里 )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2.5 

    

54M 順 天 -坪 石  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3 時  

$3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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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59 翠 屏 邨 (第 7 期 ) 

- 協 和 街 (循 環

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4.5 

    

63 藍 田 (廣 田 邨 )-

觀 塘 (裕 民 坊 ) 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3 時  

$5.8 

    

71A 寶 達 邨 -港 鐵 藍

田 站  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3.5 

    

71B 秀 茂 坪 邨 (第 5

期 )-港 鐵 藍 田

站 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3.5 

    

79M  瓊 東 街  -  黃 大

仙 站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4.9 

(由 彩 虹 道 (彩 頤 花 園 )

至 黃 大 仙 站 、 由 彩 虹

道 (彩 頤 花 園 )至 瓊 東

街 分 段 收 費 $3.3) 

    

83A 彩 福 邨  -  坪 石  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1 時  

$3.0 

    

83M 彩 盈 邨  -  坪 石  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1 時  

$3.0 

(由 安 基 苑 至 彩 盈 邨

(盈 安 樓 )、 由 彩 盈 邨

(盈 樂 樓 )至 安 基 苑 分

段 收 費 $2.5) 

 

C. 新 界  

 

以 下 新 界 專 綫 小 巴 服 務 於 2012 年 9 月 30 日 晚 上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如 下 ：  

 

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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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15M 康 盛  - 港 鐵 寶 琳

站  

 

往 港 鐵 寶 琳 站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 

往 康 盛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30 分  

$5.0 

(不 設 分 段 收 費 ) 

    

20A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 - 

大 埔 那 打 素 醫 院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2 時 30 分  

$6.2 

    

20C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 - 

大 美 督  

往 大 美 督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 

往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30 分  

$8.7 

    

80 荃 灣  - 川 龍 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2 時  

$8.2 

(午 夜 後 ) 

(由 川 龍 街 至 光 板 田 村

分 段 收 費 $6.0) 

    

81M 荃 灣  - 石 圍 角 邨 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2 時  

$4.0 

(午 夜 後 ) 

    

82 荃 灣 (兆 和 街 ) - 

城 門 水 塘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6.0 

(午 夜 後 ) 

(由 石 圍 角 至 荃 灣 、 由

石 圍 角 至 城 門 水 塘 分

段 收 費 $4.0) 

    

89 

 

荃 灣 (河 背 街 ) –  

石 頭 街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5.0 

    

89P 

 

石 頭 街  - 葵 芳  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5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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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89M 葵 盛 北 (葵 孝 街 ) -

港 鐵 葵 芳 站 (循 環

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5.0 

    

89S 葵 盛 北  - 港 鐵 葵

芳 站 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5.0 

    

95A 

 

荃 德 花 園  - 荃 灣

站 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4.0 

(午 夜 後 ) 

    

96 荃 灣 (海 壩 街 ) - 

青 龍 頭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8.2 

(晚 上 11 時 30 分 後 )

(由 青 龍 頭 至 深 井 、 由

油 柑 頭 至 荃 灣 分 段 收

費 $4.6) 

    

96B 麗 城 花 園  - 荃 灣

站 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3 時  

$4.6 

(凌 晨 零 時 47 分 後 ) 

    

96M 荃 灣 站  - 青 龍 頭 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8.2 

(午 夜 後 ) 

(由 青 龍 頭 至 深 井 、 由

油 柑 頭 至 荃 灣 站 分 段

收 費 $4.2) 

    

98 荃 灣 (河 背 街 )- 

葵 盛 北 (葵 孝 街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2 時  

$5.0 

    

101M 港 鐵 坑 口 站  - 西

貢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3 時 30 分  

$7.7 

 

    

103 觀 塘 碼 頭  - 清 水

灣  

往 清 水 灣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5 時 35 分  

往 觀 塘 碼 頭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6 時  

$11.0 

(不 設 分 段 收 費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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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 綫  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至  

 

延 長 服 務 期 間 的 收 費

    

103M 將 軍 澳 站 公 共 運

輸 交 匯 處  - 清 水

灣  

往 清 水 灣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上 午 5 時 50 分  

往 將 軍 澳 站 公 共 運

輸 交 匯 處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上

午 6 時  

$10.0 

(不 設 分 段 收 費 ) 

    

140M 屯 門 (恒 福 花 園 )-

青 衣 機 鐵 站  

往 屯 門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1 時  

往 青 衣  

2012 年 10 月 1 日 凌

晨 12 時 30 分  

$12.0 

    

302 

 

豪 景 花 園 -葵 芳

(循 環 綫 ) 

2012 年 10 月 1 日

凌 晨 1 時 30 分  

($8.2 由 青 龍 頭 /麗 城

花 園 至 葵 芳 ) 

(由 葵 芳 至 福 來 邨 或 由

青 龍 頭 至 鹹 田 街  

分 段 收 費 $5.6) 

    

310M 青 衣 站  –  荃 灣

(海 濱 花 園 ) (循 環

綫 ) 

直 至 當 日 午 夜 12

時  

$3.5 

 

(6) 渡 輪 服 務  

 

新 渡 輪 及 港 九 小 輪 所 提 供 的 渡 輪 服 務 ， 將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調 整 。  

 

III . 注 意 及 呼 籲  

 

有 關 地 點 將 設 置 適 當 輔 助 交 通 設 備，指 導 駕 車 人 士。各 公 共 運 輸 營 辦 商 亦 會

張 貼 通 告 ， 通 知 乘 客 上 述 的 臨 時 安 排 。  

 

由 於 當 局 將 於 2012 年 9 月 27 日 至 10 月 2 日 在 多 個 區 域 在 不 同 時 間 實 施 封 路

措 施 、 巴 士 及 其 他 交 通 改 道 ， 如 遇 交 通 受 阻 ， 駕 車 人 士 請 保 持 忍 讓 ， 並 遵 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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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方 的 指 示 。  

 

市 民 應 及 早 計 劃 行 程 路 綫 ， 使 用 替 代 路 綫 及 預 留 額 外 的 行 程 時 間 以 免 延 誤 。

巴 士 乘 客 及 使 用 其 他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的 乘 客 亦 須 特 別 留 意 改 道 及 取 消 /遷 移 車

站 的 安 排 。 市 民 請 留 意 電 台 及 電 視 台 發 放 的 最 新 交 通 消 息 。  

 

視 乎 當 時 環 境，運 輸 署 及 警 方 或 需 要 在 短 時 間 內 採 取 其 他 臨 時 交 通 和 運 輸 措

施 ， 包 括 進 一 步 的 封 路 、 交 通 改 道 、 更 改 及 取 消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。  

 

市 民 可 致 電 1823 電 話 中 心 或 瀏 覽 運 輸 署 網 頁 www.td.gov.hk， 以 獲 取 最 新 的

交 通 安 排 及 運 輸 服 務 資 訊 。  

 

 

 

 

運輸署署長何淑兒 

 


